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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合同在效力上从属于主合同, 这一点在我国《担保法》第五条 1

中已有明确规定, 但该等从属性是否当然使担保合同受主合同确定

的争议解决方式和机构管辖则是个复杂的问题。主合同和担保合同

分属两类不同的法律关系(债权关系和担保关系)、涉及到不同的合

同主体(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与担保人), 当事人可以各自约定争

议解决条款。 

 

一般来说, 若合同当事人仅就主合同或仅就担保合同发生诉争的, 

只需适用所争议的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 或者在无明确约定的

情况下适用法律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即可。然而就实务中较为常见的

债权人同时就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向债务人和担保人提

起同案诉请的情况而言, 当事人很有可能因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适用

的争议解决方式或者争议解决机构不一致而主张管辖权异议。从争

议解决成本、策略、效率等方面考虑,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能否合并

审理、如何合并是各方当事人首先关心的问题。本文笔者拟结合我

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初步探讨在发生前述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管辖冲

突”时应如何确定案件管辖的问题, 以期对实务有所帮助。 

 

一.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协议管辖时案件管辖法院的确

定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约定不同法院管辖的情形比较容易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2000〕44 号, 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

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 2 明确规定当事人因主合同和担保合

同发生纠纷的, 若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同时约定了以诉讼作为

争议解决方式但选择了不同的管辖法院, 则应以主合同确定

的法院作为案件管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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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高法院审理的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3]民一终字第 94 号)为例, 该案中作为主合同的《委

托贷款合同》和作为从合同的《委托贷款合同担保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不一致, 最高法院在判

决书中即引用了《担保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作为判决依据, 认为“本案系贷款人基于《委托贷款

合同》及《委托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向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借款及保证债权而引发的争议, 并非

仅因《委托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而发生的纠纷, 因此, 无论《委托贷款合

同担保合同》签订时间是否在《委托贷款合同》之后, 作为从合同其关于管辖的约定均不能约束

主合同《委托贷款合同》的当事人, 亦不应视为系对《委托贷款合同》管辖约定的变更。在《委

托贷款合同》及《委托贷款合同担保合同》管辖约定不一致的情况下, 依法应当根据主合同《委

托贷款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确定本案的管辖。” 

 

二.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涉及仲裁条款时管辖的确定 

 

仲裁不同于诉讼, 仲裁作为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 特定仲裁机构对合

同纠纷的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明确授权, 尤其在我国《仲裁法》下, 仲裁合意须以当事人达成

书面的仲裁协议为载体。3 因此, 尤其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中仅其一约定了仲裁条款时, 该等仲裁

条款是否对另一合同产生扩张约束效力是确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管辖的关键所在。 

 

目前实务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仲裁条款具有自愿性和独立性, 应当遵循合同相对性原

则, 无论是主合同还是担保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 均仅对该合同双方当事人有拘束力, 因此, 除

非担保人明确表示接受主合同仲裁条款管辖, 主合同项下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担保人; 除非债务

人明确表示接受担保合同仲裁条款管辖, 担保合同项下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债务人, 当事人仅可

以根据特定的双方合同关系适用相应的争议解决条款; 4 另一种观点认为, 从提高争议解决效率、

节省司法资源、避免担保实质落空的角度考虑, 不宜过分解读仲裁条款的自愿性和独立性, 在担

保合同未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条款且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当事人同一或者高度关联的情况下应尽量

使主从合同管辖一致, 依主合同确定管辖主体。5 以下笔者分四种情形予以分析:  

 

(一)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分别约定了仲裁条款 

 

鉴于仲裁条款的自愿性和独立性,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分别明确约定仲裁条款并选择仲裁

机构的, 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具体来说, 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约定同一仲裁

机构时, 债权人可以在同一个仲裁申请中同时以债务人和担保人为被申请人, 以及在当

事人分别就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单独提起仲裁申请时, 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机构的仲裁规

则申请合并仲裁。6 但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约定不同的仲裁机构时, 债权人只能分别根据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的约定向不同的仲裁机构分别针对债务人和担保人提起仲裁申请。当

然如果是分别启动不同的仲裁程序时,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担保合同审理过程中仲裁庭需

要首先认定主合同的效力, 而可能与主合同审理过程中仲裁庭认定的主合同效力发生冲

突时的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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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担保合同未约定仲裁条款 

 

主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但担保合同未约定的, 实际上涉及到主合同的仲裁条款是否及于

担保合同的问题。《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确立了协议管辖的情况下担保合同受主

合同确定的法院管辖的规则, 但该条规定是否能够类推适用于仲裁则是有待商榷的。上文

也介绍了实务界对此问题的两种不同观点。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基本持主合同的仲裁条

款不及于担保合同的态度。 

 

以“惠州纬通房产有限公司与惠州市人民政府履约担保纠纷案”([2001]民二终字第 177

号)为例, 该案中, 债权人与惠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履约确认书》, 由惠州市人民政府为

债务人履行《承包合同》项下义务提供担保, 其中《承包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履约

确认书》未约定争议解决条款。最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系履约担保纠纷, 与债权

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承包工程合同纠纷系两个不同的民事关系, 债权人与惠州市人民政府

之间形成的履约担保民事关系不受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的约束, 

双方当事人在所签订的《履约确认书》中并未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故法院对该案

依法享有管辖权。除此之外, 最高法院在 2006 年 7 和 2013 年 8 的两个复函中也强调了主

合同仲裁条款不约束担保合同的观点。 

 

(三) 主合同未约定仲裁条款、担保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 

 

主合同未约定仲裁条款但担保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情形与上述第(二)种情况类似, 若

债权人仅以担保人为被申请人根据担保合同的仲裁条款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自无障

碍, 但若债权人同时以担保人和债务人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的情况下, 仲裁机构能

否一并受理并审理? 从 2014 年最高法院的一则案例中, 我们可以窥见司法机关的态度一

二。 

 

在“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国澳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2014]民

二终字第 00084 号)中, 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联公司)与北京安恒达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恒达公司)签订了《交易框架安排协议》, 北京金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力公司)向安联公司出具了《不可撤销的履约担保》, 承诺为安恒达公司

履行《交易框架安排协议》项下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交易框架安排协议》和《不

可撤销的履约担保》均约定了仲裁条款, 但一审法院受理原告安联公司的诉请后, 债务人

安恒达公司未依据《交易框架安排协议》项下的仲裁条款提出管辖权异议, 而担保人金力

公司依据《不可撤销的履约担保》项下的仲裁条款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最高法院认为, 首

先, 金力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成立; 其次, 由于安联达公司于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明确表

示对法院受理本案不持异议, 视为安恒达公司放弃了仲裁协议, 故法院对安联公司与安

恒达公司之间的纠纷将享有管辖权, 同时驳回安联公司对金力公司的诉讼请求。由此可见, 

在主合同最终以诉讼方式解决争议时, 法院并未将担保合同纳入一并诉讼审理, 而是仍

然尊重担保合同当事人对仲裁条款的约定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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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仲裁条款的并入问题 

 

实务中当事人除在主合同或担保合同明确约定各自所适用的仲裁条款外, 还可能存在债

权人和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其争议解决适用主合同的仲裁条款的做法, 即所谓仲裁

条款的并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对仲裁条

款的并入做出了规定, “合同约定解决争议适用其他合同、文件中的有效仲裁条款的, 发

生合同争议时, 当事人应当按照该仲裁条款提请仲裁。”然而若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确指

明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将适用其他合同的仲裁条款, 仅概括性约定如“本合同的未尽事项

适用 XX 合同的有关规定”时, 这里的“XX 合同”项下的仲裁条款是否也被笼统并入

“本合同”从而对“本合同”产生约束力呢?  

 

笔者注意到, 刊载于《人民司法·案例》2015 年第 8 期的《适用其他合同全部条款的概括

约定不具有仲裁协议并入的效力》对此持否定态度。该篇文章认为“在合同中概括性约

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适用其他合同有关约定的表述, 一般不发生仲裁协议并入的效力; 

除非当事人能够证明其对仲裁协议的并入尽了合理的提醒义务, 或者能够证明对方当事

人明知或应知仲裁协议的并入。”这一观点在该篇文章所引用的最高法院审理的“沈阳

市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与秦皇岛市秦龙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中国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公司管辖权纠纷”([2014]民四终字第 43 号)一案中也有所体现。由此可见, 仅概括性约

定担保合同适用主合同条款一般难以发生仲裁条款并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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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担保法》第五条: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

定。” 

2. 《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 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

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 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 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

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 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 

3. 《仲裁法》第四条: “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应当双方自愿, 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 一方申请

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4. 参见葛黄斌:《担保人是否受债权人与债务人仲裁协议约束问题研究》, 载于 2010 年《中国合同法论坛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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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林一飞: 《主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效力是否及于担保合同? 》, 来源于 http://www.cnarb.com/Item/1271.aspx, 访 

问日期: 2016 年 4 月 18 日。 

6. 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 年版)第十九条就规定了主从合同合并仲裁的规则。第十

九条规定: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经一方当事人请求, 仲裁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根据本规则进行的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仲裁案件合并为一个仲裁案件, 进行审理。1、各案仲裁请求依据同一个仲裁协议提出; 2、各案仲裁请

求依据多份仲裁协议提出, 该多份仲裁协议内容相同或相容, 且各案当事人相同、各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

相同; 3、各案仲裁请求依据多份仲裁协议提出, 该多份仲裁协议内容相同或相容, 且涉及的多份合同为主从合同

关系; 4、所有案件的当事人均同意合并仲裁。(二)根据上述第(一)款决定合并仲裁时, 仲裁委员会应考虑各方当

事人的意见及相关仲裁案件之间的关联性等因素, 包括不同案件的仲裁员的选定或指定情况。(三)除非各方当事

人另有约定, 合并的仲裁案件应合并至最先开始仲裁程序的仲裁案件。(四)仲裁案件合并后, 在仲裁庭组成之前, 

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就程序的进行作出决定; 仲裁庭组成后, 由仲裁庭就程序的进行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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